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实验室安全检查与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组织开展 2022 年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学院决定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检查与

专项整治工作。为确保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实验室安全检查与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和推进

相关工作，组成如下： 

组  长：王光涛  宋明华  

副组长：满海波  

成  员：杨春城  刘  鹏  吴海涛  王君成  黄  伟  刘松青   

        祝  玲  佘  东  夏志乡  曹金龙  郭炳鳌  刘韶华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具体负责实验室安全检查

与专项整治的组织、协调工作。 

二、工作目标 

将责任落实到岗位、落实到人头、贯通到各个环节，对责任不落实、

措施不到位的部门和人员严肃问责，牢固树立“隐患就是事故”的观念，

坚决做到“把风险防控挺在隐患前边、把隐患排查治理挺在事故前面”，

有效防范学院重特大事故发生。 

三、总体要求 

（一）增强责任意识 

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安全生产和应



急管理重要论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安全生产

工作决策部署，坚守安全红线，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

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及“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提升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水平，为

学院师生提供最安全、最阳光的校园环境。 

（二）强化目标导向 

迅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进一步抓好自查整改，不断强化实验室安全

教育，坚决防止安全事故。采取有效措施，着力降低学院实验室和危险化

学品采购、储存、使用、处置等环节的安全风险。全面落实实验室安全责

任体系，完善学院实验室分级分类和危险源管控分级管理体系，以排查和

整改安全隐患为抓手，以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为目标，对实验室安全隐

患进行“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排查，重点做好易燃、易爆、易制毒、

剧毒化学品安全及生物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工作，切实提升学院实验室安

全管理能力，坚决杜绝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确保师生生命财产安全，维

护学院安全稳定。 

四、主要任务 

（一）加强高危化学品管控 

要规范设置、严格管理校园内部危险化学品仓库，全面彻底摸清学院

的危险化学品底数，认真辨识涉及重大危险源的风险点，尤其是金属钠、

金属镁、氧气、氢气、硝铵类化学品等危险爆炸品，要全面排查，逐项列

出清单，建立高危化学品安全风险专项台账，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

管控严。 

（责任部门：材料工程系、教务处、安全保卫部） 

（二）开展危险化学品各环节安全整治 



开展对剧毒、易制毒、易制爆试剂采购、储存、使用、废弃物处置等

环节的专项自查整治。对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分级分类，努力把“看不到”

“想不到”“不知道”的问题纳入视线，逐项明确隐患整改要求与负责人

员，实行挂牌、整改、销号闭环管理，防止安全风险隐患失控引发事故。 

（责任部门：材料工程系、教务处、安全保卫部） 

（三）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管理 

严格按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四川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等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关于

切实加强“涉核、涉爆、涉毒”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规范和完善各项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要严格有毒有害化

学品试剂采购、领用、登记制度，建立完善实验用废弃危化品处置备案制

度；要建立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对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必须进行安全技能

和操作规范培训；要完善实验室安全设施及个人防护器材的配备，保证重

点部位自动监控、防火防爆设施设备维护及运行良好。 

（责任部门：安全保卫部、教务处、材料工程系、智能制造系、电子

电气工程系、管理工程系、信息工程系） 

（四）加强易燃易爆部位安全检查 

严格落实重点部位危险源管理措施，加强对油气输送管道、电网线路、

电气设施、锅炉设备等易燃易爆重点部位的安全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要记录在案、跟踪整改，确保学院用火、用电、用油、用气安全。 

（责任部门：安全保卫部、材料工程系、智能制造系、电子电气工程

系、管理工程系、信息工程系） 

（五）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教育 

要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利用案例教学、专题讲座、规



范培训、定期考核等多种方式，积极宣讲危险化学品安全常识，增强广大

师生的安全意识和避险能力。对参与教学的老师，要定期开展危化品安全

业务培训，确保相关人员全面掌握实验技术规范、操作规程和安全防护知

识。 

（责任部门：教务处、材料工程系） 

五、工作安排 

（一）自查自纠阶段（2022年 3—4月） 

1.按照《通知》要求召开专题部署动员会，制定安全检查与专项整治

实施方案，按《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分工表（2022 年）》

（附件 2）分工，各责任部门进行自查、自排、自核，并如实填写“情况

记录”。 

2.各责任部门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安全隐患台账，对隐患进行及

时整改，做好整改记录，对短期无法整改的问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方

案，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领导小组进行督查检查。要求所有隐患

整改做到闭环管理，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 

3.各系填报《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风险检查汇总表》（附

件 3），制定安全隐患整改方案，于 4 月 15 日下班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4.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实验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将《高等学校实验

室安全自查自纠报告》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风险自查自纠汇总表（全

校）》于 4 月 20 日前报送至教育厅职业教育处。 

（二）现场检查阶段（2022年 5—6月） 

1.教育厅组织专家对检查范围内所有高校开展进校检查工作。 

2.近年发生过安全事故、前期排查中发现过重大安全隐患、自查自纠

工作未达到要求、上一次现场检查整改不到位的高校将被列为重点检查对



象。 

3.根据安排，今年教育部将联合其他中央高校主管部门、地方教育行

政部门对高校开展飞行检查。 

（三）整改阶段（2022年 7—8月） 

1.收到书面整改通知书后，各责任部门根据要求完善安全隐患整改方

案，完成全部整改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督查检查。 

2.各系根据整改情况再次填报《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实验室安全风

险检查汇总表》（附件 3），于 8 月 10 日下班前报领导小组办公室。 

3.领导小组办公室完成实验室安全整改总结报告，于 8 月 20 日前向教

育厅职业教育处提交《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整改总结报告》。 

（四）回头看阶段（2022年 9—10月） 

根据工作安排，教育部今年将结合前期检查情况，联合其他中央高校

主管部门和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安全检查入校回头看，

重点检查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确保安全隐患整改横到边、纵到底、落到实

处、取得实效。对于安全检查工作敷衍了事，存在风险隐患较多且整改不

及时或不到位的单位，将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向纪检监察部门提出

问责建议，进行追责。对于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为的单位和个人，应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四川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 04 月 07 日 


